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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一高速路口62万车主交通违法引争议

“电子警察”为何被批“逐利执法”？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 日

前，广东“佛山一高速路口62万
车主违章，总罚款超1.2亿元”一
事引发舆论热议，一些被罚车主
认为该地段交通标识施划不
合理。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多
地都曾出现交通违章“天量罚
单”，不少“电子警察”抓拍点有逐
利执法之嫌。

记者实地探访：不提前
几百米变道难逃违章

根据佛山市交管部门的情况
通报，“天量罚单”路段为广台高
速43公里200米路段，位于佛山
市顺德区陈村镇前往江门市和佛
山市高明区（云浮市新兴）方向的
分岔口，单向年均车流量为1900
多万车次。

通报称，该处标志标线、提示
牌由道路业主单位按照《道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国标设置，经过验
收合格后投入使用。该处“电子
警察”抓拍设备于2020年3月18
日启用，启用前已按规定备案并
向社会公告。经核查，截至今年
4月1日，累计抓拍交通违法行为
184373宗。

4月12日下午4点20分左右，
记者来到事发地广台高速公路
43公里200米处，相关部门正在
现场开展实地调查。

记者看到，该岔道口呈Y形，
共6车道。而岔道前的道路标识
均为直行方向，没有任何提示驾
驶人需要提前变道的路面标识。

记者观察到，在短短一分钟内，多
辆车压线变道，其中包括不少大
货车。

大货车司机朱师傅告诉记
者，因为大货车只能靠右边两车
道行驶，如果开往江门方向，必须
提前几百米就变道，否则到了分
岔口临时变道根本来不及，压实
线成为必然。

记者多渠道调查了解到，在
2020年3月18日之前，同一地点
就已经存在“电子警察”抓拍设
备。此前，这个违章点的名称为

“佛山一环路36公里260米”。历
史资料显示，佛山一环高速于
2006年建成通车，自2019年开
始，东线并入佛江珠高速，南线并
入广台高速。

多位熟悉历史情况的老车主
表示，违章点更换名称之前也有
很多司机在此被抓拍。根据他们
提供的现场图片与违章罚款截
图，“广台高速43公里200米”与

“佛山一环路36公里260米”是完
全一致的地点。

“电子警察”被外包
致滥设滥用

记者发现，近年来，引发争议
的“天量罚单”抓拍点并不鲜见。
2017年，沈海高速3374公里处
（茂名电白服务区）被曝光处理的
罚单量高达125294单，罚款超过
2500万元，成为当年全省10大违
法路段之冠。

据调查，沈海高速3374公里

处因为设置超长实线，导致不少
车主进入服务区只能压实线而违
章。2019年，该路段的“电子警
察”被撤除。

有网民质疑，不少“电子警
察”抓拍点有逐利执法之嫌。据
记者了解，过去一些地方交管部
门采取BOT（建设-经营-转让）
模式，让“电子警察”设备供应企
业出资建设，再于协定的期限内
通过抓拍交通违法的罚款抵消。

此前，陕西兴平被曝光其交
通管理部门将“电子眼”外包给私
营企业，企业雇用人员上路坐在
测速车里拍照，每人每天查超速
指标50辆，每月完成指标发给工
资，超出指标再拿提成。

四川成都市电子警察系统以
BOT模式外包给私营企业四川
浩特通讯有限公司，这家企业获
得的利益分成高达39%，仅每年
从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中获
得运营收入就有数千万元。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
德云提出建议，要防止滥设滥用

“电子警察”，清理不合理的“电子
抓拍”，引起广泛关注。

韩德云经过大量调研发现，
因采用BOT模式，导致交管部门
设置使用“电子警察”目标发生了
偏移。“这其中既有管理部门资金
不足的情况，也有主动寻租的行
为。”韩德云说，由于部分地方交
管部门的预算并不公开透明，并
没有明确的设置使用“电子警察”
的数量，在合作分成模式下，“电

子警察”设置自然变得越多越好。
“本来只需要装100台就够了，结
果装了1000台，这种合作扩大了
寻租空间，是行政执法权的滥
用。”韩德云说。

因备受诟病，这种模式的合
作被明令禁止。目前，交通违法
罚款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产
生的罚没收入直接进入政府财
政，属于政府专项资金（非税收
入），不再和建设单位或企业产生
直接的关系。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收
缴罚款的方式变了，但此前安装
的大量“电子警察”仍然在运行，
这也是依然还会出现“天量罚单”
的原因。

规范设置使用标准
畅通执法监督渠道

公安部日前强调，要深化为
民理念，坚持宽严相济，进一步规
范交警执法处罚，严禁过度执法、
逐利执法、粗暴执法。要规范合
理设置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主动征求社会意见，对设置、使用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排查整改。

根据佛山交管部门通报，业
主单位对该路段标志标线集中进
行优化改进：在该处现有的实线
右侧增划虚线，使右侧车辆可以
变道往江门方向行驶；在该岔口
远端处施划地面文字标识，在3
公里处增设龙门架设置分道提示
标志和地面文字标识；在临近岔
口的2公里、1公里、500米处的地

面增加施划文字标识以及分道提
示标志，清晰指引车辆往相应方
向行驶；在临近路口前1公里处
解除货车靠右行驶管制措施，便
于货车提前变道。

韩德云表示，在行政执法领
域，目前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
对于类似佛山这样的交通违章，
绝大部分车主即使觉得标识设计
不合理，也不会去投诉或者反映
情况，只是交钱了事，从而大大压
缩了司法干预的空间。

今年3月，上海市普陀区司
法局在行政复议审理工作中发
现，在收到交管部门开出的机动
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的罚单
后，21名当事人反映这个路段因
为长期在施工，导致道路交通标
志标线模糊不清、指引缺乏。经
过调查和审理，司法局工作人员
发现涉案路段的确存在地面标线
新旧叠加、车道指示标志缺位等
情况，执法部门由此作出的行政
处罚欠缺合理性，遂向普陀交警
支队制发了行政复议建议书。收
到复议建议书后，普陀交警支队
主动联系申请人，说明情况之后
撤销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韩德云建议，针对滥用“电子
警察”问题，各地应以此为契机开
展专项巡查和专项整治行动，对于
违法异常突出的点位，及时查找原
因，尽快改善设计不合理、施划不
清楚的交通标识，进一步规范各
地设置和使用“电子警察”的标准，
加强设置地点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做好公开说明，接受社会监督。


